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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交換學生計畫實施辦法 

99年12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5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1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2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5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薦送學生出國交換進修之公平甄選機制及規範交換學生之權利

義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交換學生，係指由本校薦送至國外締約姊妹校修讀學分之在學學生。 

第 三 條 交換學生申請資格：  

一、交換期間仍在本校設有學籍之在校學生。  

二、在校學業成績優異，碩博士班前一學期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新生前一

學制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為全班前百分之三十者或達八十分以上）；大學部前一學期

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為全班前百分之三十者或達八十分以上。  

三、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  

四、外語能力達交換學校要求標準並符合交換學校之各項資格規定者。 

五、若未符合上述條件有意申請者，需檢附至少一封教師推薦信。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前往各締約學校交換期間不得超過一年。 

第 五 條 交換學生甄選程序：  

一、申請人備齊申請文件，經系所導師及主管加註意見並簽章後，於規定期限送業管單位提出

申請。 

二、業管單位辦理初審，內容包含資料審查及口試。 

三、初審結果提交本校推動國際化規劃小組會議複審，並報請校長核定。 

四、甄選結果由業管單位通知申請人。 

第 六 條 取得交換學生錄取資格者，須於期限內繳交本校「赴國外進修學生之行政契約書」及「家長擔保

同意書」，確認出國交換意願及保證出國進修期間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否則視同棄權。 

第 七 條 取得交換學生錄取資格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交換學生錄取資格。 

第 八 條 取得交換學生錄取資格者，如欲放棄，須簽具「交換學生棄權聲明書」送業管單位辦理。惟放棄

後，該次錄取資格立即失效；若於簽署「赴國外進修學生之行政契約書」後始放棄錄取資格者，

自該次甄選錄取名單公告起計算，二年內不得參加交換學生甄選。 

第 九 條 若因締約學校拒絕核發入學許可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校之事由，導致無法或延遲出國交換者，本

校概不負責。 

第 十 條 赴國外大學交換者應遵守本校、締約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律規定。若於國外因個人疏失、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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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而導致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包括但不限於傷害、死亡、危害或財務上之損

失，或是觸犯該國或本國法律者，應自行負責或自行向該國應責機構或人員進行求償。  

第十一條 交換學生應遵守並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校及締約學校相關法規。 

二、非經本校及締約學校同意，不得提早結束或延長交換進修期程。 

三、交換進修結束後一個月內，應繳交心得報告乙份。 

四、盡力協助本校要求提供之各類交換經驗傳承。 

第十二條 交換期間之學籍、修課、學分採認與抵免等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學生至非屬教育部公告認可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交流研修者，其所修讀之課程學分不予採認為本

校畢業學分，惟各課程成績得以零學分方式登錄於學生學業成績總表。 

第十四條 本辦法僅適用於本校校級交換學生計畫。各學院及系所得依本辦法訂定院級及系級交換學生實施

要點。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